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宣布設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糾紛調解中心 

２０１０年１２月１３日（星期一） 

 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（十二月十三日）就宣布設

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糾紛調解中心，會見傳媒的談話內容（中文部分）：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我今日宣布政府決定設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糾

紛調解中心，以進一步加強教育及保障投資者。 

  投資者教育局主要負責全面構思並推行投資者教育策略，加强公眾認

識自己的權利和責任，令公眾更能掌握對金融產品的知識；該局並會協助

提升公眾的理財能力，讓他們作出明智的理財決定。 

  至於金融糾紛調解中心，會管理一個獨立和公正的調解計劃，運作模

式會以「先調解、後仲裁」的方式解決糾紛，為消費者提供費用較相宜的

途徑，快捷地處理投資者與金融機構之間的金錢糾紛。受香港金融管理局

（金管局）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證監會）監管的金融機構，均

要成為調解計劃的成員。 

  我現在談談下一步的策劃方向。由於投資者教育局屬證監會全資擁有

的公司，經費將由證監會支付。我們預期在本立法年度內向立法會提交修

訂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草案，賦權證監會成立投資者教育局，涵蓋各類金

融產品和服務。至於金融糾紛調解中心，我們期望調解中心可在二○一二

年年中前成立。中心的成立費用及首三年的營運經費會由政府、金管局和

證監會提供。 

  我今日宣布設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糾紛調解中心，是要加強公眾對

金融機構的信心，來確保香港金融體系持續穩健。設立投資者教育局及金

融糾紛調解中心，與監管機構現有保障投資者的措施相輔相成，我相信更

能為投資大眾提供全面的保障。 

記者：是否所有金融機構都同意分擔經費？而調解中心成立前，金融投資

糾紛如何解決？ 

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經費方面，計劃成立首三年，經費由政府及監管

機構負責，正如諮詢文件提到，屆時再觀察金融機構的情況，當政府及相

關機構吸納了較多有關調解金融糾紛的經驗時，再商議及規劃經費模式。

在金融投資糾紛調解機制設立前，投資者遇有金錢投資糾紛，可繼續與金

融機構商討，有需要時亦可向監管機構投訴。 

記者：投資者使用投資者教育局及金融投資糾紛調解中心的服務費用為

何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我們現時手上沒有相關數據，遲一點會作補充。 

記者：金融機構的反應是否正面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諮詢期間，我們收到一百一十五封意見書。意見

大多數歡迎政府成立投資者教育局；而有關設立金融投資糾紛調解機制，

大部分的回應都是支持的；有些回應則就收費提出意見，但得出的結論與

諮詢文件的建議費用相近。 

記者：諮詢期間，有意見認為投資額上限五十萬太少。現在上限有否改變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諮詢結果大部分同意這個上限數目。五十萬亦涵

蓋大多數金錢投資糾紛個案的申索金額，所以這個上限是合理的。 

記者：局長，現時大家都說樓宇投資市場的泡沫問題很嚴重，二○一二年

才推出調解機制會否稍遲？出台前的這段時間的保障會否不足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我們一向表示設立調解中心機制，是建基於我們

認為金融機制需要不斷改善，所以建議設立這個機制。在時間方面，從提

出構思到今日，進行得相當順利，我們當然會盡快設立調解中心，回應社

會的訴求。 

記者：與坊間的調解中心有何不同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調解中心的精神，是所有受金管局和證監會監管

的金融機構，須成為調解計劃的成員。這是一個監管的要求。如果日後有

投資者或市民投訴須經調解中心調解，這些金融機構都須參與。如經調解

後需要仲裁，這些金融機構亦須參與仲裁，這並非自願性質，是一個監管

的要求。 

記者：金融糾紛調解中心的費用大部分由金融機構承擔，你會否擔心金融

機構會將費用轉嫁客戶，有沒有措施保障客戶？ 

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目前主要的營運經費和成立成本，都是由政府和

監管機構負擔。就個別調解和仲裁個案的收費，金融機構須負擔主要的部

分，我認為這是合理的，亦反映了消費者與金融機構之間兩者財力的不對

稱。金融機構應負擔較多的費用。 

記者：金融機構將費用轉嫁予客戶的可能性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我們今日提到的費用是調解金錢糾紛的費用，金

融機構當然不希望與消費者出現糾紛要進行調解，大家都想避免這可能性

的發生。 

記者：是否二○一二年推出金融糾紛調解中心後，買賣才可經調解中心處

理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我相信要待二○一二年成立後，才可處理糾紛。 

記者：買賣可不可追溯？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：細節屆時再公布。  

完  

 


